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建立钦州市本级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报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钦政办〔2022〕6 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及驻钦各有关

单位：

为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和治理，落实《中共钦州市委员

会关于建立市人民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

制度的实施意见》（钦发〔2018〕14 号）要求，经市人民政府同

意，决定建立钦州市本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联席会议负责研究部署推动全市国有

资产报告工作的贯彻落实；完善协调机制，分解工作任务，落实

部门责任，依法管好用好国有资产；根据部门职能以及行业主管

职责，各联席会议成员负责起草本单位国有资产专项报告，汇总

编制国有资产综合报告，负责编制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融企

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自然资源国有

资产四类专项报告，确保口径统一、覆盖面全、数据准确；负责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报告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

二、组织机构

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副召集人由

市人民政府协管副秘书长和市财政局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单位

分管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包括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

境局、市水利局、市审计局、市林业局、市海洋局、市国资委等

单位。成员名单如下：

召 集 人：谢立品 副市长

副召集人：黄立和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远钦 市财政局局长

成 员：黎广就 市财政局四级调研员

何 健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黄济华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梁 伟 市水利局副局长

黄兴越 市审计局党组成员

滕回德 市林业局三级调研员

何启林 市海洋局副局长

香 梅 市国资委副主任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承担联席会议

日常工作，负责联席会议的组织、联络和协调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主任由李远钦同志兼任。联席会议办公室成员及联络员由各



成员单位有关业务科室 1 名负责人担任。联席会议成员和联络员

因工作变动等原因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联席会议办

公室确定。

三、工作规则

（一）全体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召开

全体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 1－2 次，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临时

召开。全体会议主要听取年度工作报告，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

重大问题。全体会议可以根据工作需要，邀请其他相关单位参加。

（二）专题会议制度。联席会议副召集人或办公室主任根据

工作需要或成员单位建议，不定期召集成员单位有关成员召开专

题会议，及时协调解决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

（三）联络员会议制度。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

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主持，各有关成员单位联络员参加，

研究提出全体会议、专题会议议题，落实全体会议、专题会议议

定事项。

（四）信息通报制度。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

定事项。重大事项经联席会议讨论后，由牵头单位报市人民政府

审定。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

实，及时收集各成员单位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并向各成员单位通

报有关工作情况。

四、成员单位职责



（一）市财政局。负责汇总编制国有资产综合报告以及市人

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各项整改工作；负责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方面的管理，起草编制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各项

整改工作。

（二）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的管理，起草

编制自然资源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向市财政局提供自然资源国有

资产专项报告，协助市财政局完善全市国有资产综合报告以及市

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各项整改工作。

（三）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海洋局。负

责有关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的管理；协助市自然资源局起草编制自

然资源国有资产专项报告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各项整

改工作。

（四）市审计局。负责配合提供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的审计、整改相关情况。

（五）市国资委。负责起草编制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国有

资产专项报告；向市财政局提供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专项报告，协助市财政局完善全市国有资产综合报告以及市人大

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各项整改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联席

会议部署的各项工作，推动解决负责领域的重大问题，工作中加



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

（二）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建立完善本单位相关工作机

制，积极主动推进职责范围内国有资产报告工作。

（三）各县区可参照建立相应联席会议制度，做好本县区国

有资产报告工作。

（四）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因工作需要印发有关文件的，

由市财政局代章。

2022 年 3 月 9 日


